
黑龙江省鸡西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2009)鸡中法刑初字第 5号 

公诉机关鸡西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袁显臣，男，1964年 11月 2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系鸡西市滴道区东兴法律

服务所法律工作者，捕前住鸡西市滴道区白云一委七组。2008年 5月 29日因涉嫌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被刑事拘留，同年 6月 3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鸡西市第一看守所。 

辩护人李方平，北京市瑞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辩护人黎雄兵，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袁显臣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前由鸡西市人民检察院于 2008年 11月 7日以鸡

检刑诉【2008】63号起诉书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 12 月 23日立案后，依法组成合议

庭，于 2009年 1月 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云荣出庭

支持公诉。被告人袁显臣及其辩护人李 方平、黎雄兵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1、2005年 5月，被告人袁显臣因为其经营的滴道区东兴法律服务所办理执业证和人员年

检注册的事宜进京上访。在上访期间，写了题为《实现真正民 主，挽救中国》的文章，

内容大意是“呼吁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反对一党制”，“中共是全中国的太上皇，是民主

法治最根本、最庞大的破坏者”。谩骂“中国共 产党独裁”、“呼吁广大中国人民行动起来，

努力争取建立民主体制！”“废除中共独裁体制，才能挽救中国！”在北京南站附近的复印

社打字并复印后，给在北京 上访的人员散发了二、三十份。 

2、2007年被告人袁显臣非法接受境外“大纪元”网站记者方晓采访三次，其中 2007年 8月

13日在“大纪元”网上报道了袁接受采访的内容，大意 为“呼吁中国广大军人觉醒，解散中

共，表示他在有生之年致力于推动中国的民主，愿意学习杨春林（佳木斯人，因涉嫌煽动

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5 年），做无名英雄，向老百姓宣传民主的理念”。“希

望借助媒体呼吁，中国大陆的人权律师能站出来，到佳木斯或富锦为杨春林辩护。” 

3、2007年冬，先后接受潘晴（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境外“维权抗暴联线”

名义资助的五千元人民币和邓太清（中国维权联盟“分类版主”）以 “中国维权联盟”的名

义为袁提供的经费二千元人民币。袁显臣用邓太清提供的经费购买照相机，用以支持邓太

清在“中国维权联盟”网搞的“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名活

动。同时，袁显臣参加了“中国维权联盟”网，并被邓太清任命为该网站黑龙江版主。 

自 2005年 6月至案发，袁显臣撰写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言论文

章二十余篇，案发后被侦查机关查获。2008年 5月 24日，袁 显臣在北京被公安机关抓获。



为证明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出示了被告人袁显臣撰写的《实现真正民

主、挽救中国》、《批驳中国大陆中共〈宪 法〉违背事实和世界民主宪政》等文章原件、

被告人袁显臣的供述、证人于金财、张淑芝等人的证言、搜查笔录、扣押物品清单、鸡西

市公安局文字检验鉴定书、取 款录像资料一份。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袁显臣接受境外

网站采访，散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言论，接受境外网站的资助，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到法》第 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应当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一 百四十一条之规定，提请本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袁显臣在庭审中辩解，其所写的文章属言论自由，不构成犯罪。其辩护人的辩护意

见是︰1、袁显臣接受邓太清和潘晴的资助款项分别用于为下岗职工 维权和袁显臣本人的

个人生活，与本案无关。2、袁显臣对所持有的不同政治观点进行和平理性的表达，是依

法享有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罪。 

经审理查明︰2005年 5月，被告人袁显臣因为其经营的滴道区东兴法律服务所办理执业

证和人员年检注册的事宜进京上访。在上访期间，写了题为《实现 真正民主、挽救中国》

的文章，内容大意是“呼吁国家实现真正的民主，反对一党制”，“中共是全中国的太上皇，

是民主法治最根本、最庞大的破坏者”。谩骂 “中国共产党独裁”、“呼吁广大中国人民行

动起来，努力争取建立民主体制！”“废除中共独裁体制，才能挽救中国！”在北京南站附

近的复印社打字并复印后， 给在北京上访的人员散发了二、三十份。2007年被告人袁显

臣还非法接受境外“大纪元”网站记者方晓采访三次，呼吁“中国广大军人觉醒，解散中共”。 

2007年冬，袁显臣先后接受潘晴以境外“维权抗暴联线”名义资助的五千元人民币和邓太

清以“中国维权联盟”的名义为袁提供的经费二千元人民币。袁显臣用 邓太清提供的经费

购买照相机，用以支持邓太清在“中国维权联盟”网搞的“敦促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民权

利和政治权利公约”联名活动。同时，袁显臣参加了 “中国维权联盟”网，并被邓太清任命

为该网站黑龙江版主。自 2005年 6月至案发，袁显臣撰写政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

民主专政政权的反动文章二十余 篇，案发后被侦查机关查获。2008年 5月 24日，袁显臣

在北京被公案机关抓获。 

上述事实有经当庭质证、认证的下列证据证实︰ 

1、 被告人袁显臣多份有罪供述，证实他进京上访期间，撰写一些反对共产党的文章，认

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独裁统治，要求废除中共的独裁统治，并打字复印，在北 京上访

人员中散发。后接触邓太清，在“中国维权联盟”网站任黑龙江的版主。期间，境外媒体

“大纪元”网站记者方晓对他采访三次。他仍说，中国应该取消中共 的独裁统治的事实。 

2、 证人于金财证言，证实 2007年 12月份，袁显臣让他拿着名单和开除职工签名的材料

到北京去，他到张淑芝那取 300元钱，坐火车去了北京。2008年春节 后的一天，袁显臣

给他打电话，他到那里后，袁显臣让他看《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滴道矿职工开始要求清算

和分配在企业的财产权利》（属名是国有企业破产法律观 察组）的传单，并带他复印了

五六百份传单。俩人到滴道区东风委、中暖委、暖泉委等三个居民地散发传单六百余份，



还看见袁显臣给开除、买断的职工讲课，宣扬 国家没有人权，不民主的情节，并有证人

张淑芝、毛成林、王贵全的证言及被告人袁显臣供述在卷佐证。 

3、 证人张淑芝证言，证实“袁显臣书写了《黑龙江鸡西矿业集团滴道矿职工开始要求清

算和分配在企业的财产权利》的材料，他复印大量传单，出去散发了一部分，还 书写

《实行真正民主法治，挽救中国！》、《中国大陆从独裁向民主发展调查表》、《现在中

国大陆独裁政体统治金字塔立体图》、《中国大陆独裁政体基本问题调 查》等手稿二十

余篇及她替袁显臣收取了境外组织汇款两笔，即 2000元、5000元的事实及袁显臣非法接

受境外组织“大纪元”网站记者方晓采访三次的事 实，与被人袁显臣供述事实一致。 

4、 山西省邮政储汇局出具的证明在卷，证实邓太清于 2007年 11月 18日通过该局给张

淑芝汇款 2000元的事实，并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汇款取款凭单在卷佐证。被告人袁显臣

及证人张淑芝对此份证据均无异议。 

5、 中国建设银行出具的取款凭条在卷，证实刘相平通过该银行给袁显臣汇款 5000元的

事实，被告人袁显臣及证人张淑芝对此份证据均无异识。 

6、 公安机关出具的搜查笔录在卷，证实依法对被告人袁显臣的住宅（位于鸡冠区局东委

10组）进行搜查，扣押了若干物品、文件，并有搜查证、扣押物品、文件清单二份及相

关物品、文件照片 6张在卷佐证，被告人袁显臣对这些证据均无异议。 

7、 鸡西市公安局文件检验鉴定书（2008）16号在卷，证实送检的多份反动信件（包括

《滴道矿工龄股份制改革倡议书》、《批驳中国大陆中共〈宪法〉违背事实 和现代世界

民主宪政》、《大陆中共独裁统治实况问卷》、《实行真正民主法治，挽救中国！》、

《第一要务︰普及人权民主科学，推动民主进程！》）与袁显臣本 人书写的《袁显臣的

思想悔过》样本进行比对，鉴定意见是︰上述检材是同一人书写，是袁显臣所写，并附有

反动信件检材和样本在卷佐证，被告人袁显臣对鉴定结 论无异议。 

8、 常住人口详细信息在卷，证实袁显臣于 1964年 11月 2日出生，犯罪时已经达到刑事

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情况，被告人袁显臣对此无异议。 

上述证据，供证一致，本院予以采信。 

本院认为，被告人袁显臣无视国法，仅因其经营的法律服务所办理执业证和人员年检注册

事宜受挫而进京上访，并产生对党和政府及社会主义制度极为不满的 思想情绪，采取书

写大量文章并上网发表的方式，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其行为已经构成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袁显臣的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指控的罪名成立，应予支持。我国宪法除规定公民享有言论自由权利外，同时还规定在行

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 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被告人袁显臣在书写的大量文章中诋毁、诽谤现行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以激起他人

的不满和仇视，已达到煽动颠覆 国家政权的目的，故被告人袁显臣的辩解及其辩护人的

辩护意见，不予采纳。为维护国家安全，根据被告人袁显臣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



于社会的危害程度，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五条第二款、第五十五条第

一款、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袁显臣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08年 5月 29日起至 2012年 5月 28日止） 

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

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判长︰王建民 

审判员︰李荣杰 

审判员︰杨桂荣 

二○○九年三月四日 

书记员︰于振红 

 


